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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 

第一次会议 

2017 年 9 月 24 日至 29 日，日内瓦 

临时议程*项目 6 

《公约》规定的供缔约方大会采取行动的事项 

根据《关于汞的水俣公约》第 3、4、5、14 和 16 条供缔约方

大会采取行动的事项 

  秘书处的说明 

1. 《关于汞的水俣公约》规定，缔约方大会应根据第 3 条（汞的供应来源和贸

易）、第 4 条（添汞产品）、第 5 条（使用汞或汞化合物的生产工艺）、第 14 条

（能力建设、技术援助和技术转让）以及第 16 条（健康方面）的具体议题采取行动。 

     一、 第 3 条：汞的供应来源和贸易 

2. 《公约》第 3 条第 13 款规定，缔约方大会应当对具体汞化合物的贸易是否损

及本公约目标进行评价，并应当审议是否应把相关汞化合物列入公约的补充附件，

从而将之纳入第 3 条第 6 和第 8 款规定的适用范围。 

3. 2006 年编写了一份关于汞和汞化合物贸易的报告，并提交给联合国环境规

划署理事会。自 2016 年起正在拟定一份新的报告，以评估当前的贸易量。该报告

将说明具体汞化合物是否存在大量贸易。 

     二、 第 4 条：添汞产品 

4. 《公约》第 4 条第 8 款规定，自本公约生效之日起五年之内，缔约方大会应

对附件 A 进行审查并可考虑对该附件进行修正。第 4 条第 4 款规定，秘书处应根据

缔约方所提供的信息，收集和保存有关添汞产品及其替代品的信息，并应向公众提

供此种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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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《公约》第 4 条第 2 款规定，自本公约生效之日起五年之内，缔约方大会应

当作为第 8 款所规定的审查程序的一部分，审查依照本款采取的措施的进展情况及

其成效，涉及缔约方为减少使用附件 A 所列产品而采取的措施和战略。 

     三、 第 5 条：使用汞或汞化合物的生产工艺 

6. 《公约》第 5 条第 10 款规定，自本公约生效之日起五年之内，缔约方大会应

对附件 B 进行审查并可考虑对该附件进行修正。第 5 条第 4 款规定，秘书处应根据

缔约方所提供的信息，收集和保存有关使用汞或汞化合物的生产工艺及其替代办法

的信息，并应向公众提供此种信息。 

     四、 第 14 条：能力建设、技术援助和技术转让 

7. 第 14 条第 4 款规定，缔约方大会应虑及缔约方提交的呈文和报告，包括按照

第 21 条规定提交的呈文和报告，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的信息，在其第二次会

议前并于嗣后定期： 

(a)  考虑关于替代技术现行举措及所取得进展的相关信息； 

(b)  考虑缔约方、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对替代技术的需求； 

(c)  查明缔约方、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技术转让方面遇到的各种挑战。 

     五、 第 16 条：健康方面 

8. 第 16 条第 2 款规定，在考虑与健康有关的议题或活动时，缔约方大会应： 

(a)  酌情与世界卫生组织、国际劳工组织及其他相关政府间组织开展咨询

与协作； 

(b)  酌情促进与世界卫生组织、国际劳工组织以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合

作与信息交流。 

9. 在《公约》生效前的一段时间里，临时秘书处一直与世界卫生组织就公共卫

生相关事项密切合作，这些事项尤其包括制定关于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的公共卫生

战略，以及向各国政府提供如何在保健部门向无汞设备过渡的咨询意见。世界卫生

组织还提供了有关查明脆弱人群的资料，以及关于食用鱼类的建议。 

     六、 建议缔约方大会采取的行动 

10. 会议不妨考虑采取下列与上述条款有关的行动： 

(a)  对于第 3 条，缔约方大会不妨在今后一次会议上重新审查汞化合物贸

易的问题，并请秘书处在得知任何与此类贸易有关的问题时向缔约方大会通报； 

(b)  对于第 4 和第 5 条，缔约方大会不妨请秘书处汇编缔约方提供的信息，

包括缔约方根据第 4 条第 2 款采取的措施的信息，就可能纳入《公约》附件 A 的更

多添汞产品和可能纳入附件 B 的更多使用汞或汞化合物的生产工艺以及第 4 条第 2

款的执行情况编写一份报告，并将报告提交给缔约方大会供其在第三届会议上审查； 

(c)  对于第 14 条，缔约方大会不妨请秘书处请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

交与以下事项相关的呈文和报告：替代技术现行举措及所取得进展等议题；缔约方、

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对替代技术的需求；缔约方、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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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转让方面遇到的各种挑战。并请秘书处将所收到的资料提交给缔约方大会供其

在第二次会议上审议； 

(d)  对于第 16 条，缔约方大会不妨请秘书处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

织继续开展合作和协作，确保提交给缔约方大会今后各次会议供其审议的任何卫生

相关问题的清单都是以协作的方式编制的。 

 

     

 


